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0號

原      告  葉錦秀  

兼訴訟代理  

人          黃三文  

被      告  心情故事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雄飛  

參  加  人  陳榮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事件，本院民國

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心情故事大樓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中之除去原告黃三

文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葉錦秀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區

分所有權人共88人）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黃三文為葉錦秀

之配偶，原告2人均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之住

戶。原告黃三文以住戶身份登記參選心情大樓民國113年度

管理委員會之委員選舉，心情大樓亦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

晚上7時在心情大樓一樓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

區權人會議），出席人數共67人，由主任委員即被告之參加

人陳榮珠擔任主席，開會後做成多項決議，而於其中之決議

「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做成除去原告黃三文

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決議有下列

不成立、無效、得撤銷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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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㈠、依心情大樓住戶章程及住戶公約（下稱住戶規約）第9條第8

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

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

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

出席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之規定，決議必須

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始能成立，而系爭決議之67名出席

人數中只有其中之25人同意，是系爭決議自不成立。  

㈡、又依心情大樓住戶規約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只要是心情大

樓之住戶（不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均得擔任管理委員之

委員。系爭決議亦因違反住戶規定章程之明文規定而屬無

效。

㈢、另系爭決議亦違反住戶規定第6條及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3款、第29條第5項之規定，原告

亦得訴請撤銷等語。

㈣、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⒈先位

聲明：系爭決議不成立。應予撤銷。⒉備位聲明：系爭決議

無效。⒊再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四、參加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以：㈠原告已另

案以參加人召開之系爭決議違法，已侵害其權利為由，對參

加人提起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故參加人法律上有利害關係，

有參加利益，得為參加人。㈡系爭決議是於112年12月14日

做成，而被告是迄今始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已逾十個月之

久，顯已逾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三個月除斥期間，

是以原告訴請撤銷之請求應予駁回等語置辯。

五、本院論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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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

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系爭大樓之區

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系爭決議是否有效影響原告及所有住戶

之權利，故系爭決議是否時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即屬不明

而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

依前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益，核先予敘

明。

㈡、次按，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之成立過程觀之，顯然

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決議召開或有決議成立之情

形而言。因必須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決議存在，始有探究決

議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事由之必要，故決議不成立應為決議

瑕疵之獨立類型，當事人如就決議是否成立有爭執，以決議

不成立為理由，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之訴，應非法所不許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

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

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

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心情大樓住戶規約

（卷一第29頁以下）第9條第8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心

情大樓系爭區權人會議欲成立系爭決議，自必須有67名出席

人數過半數即34人（67÷2＝34）之同意，始得成立。然查，

依心情大樓系爭決議之會議記錄（卷一第19頁）所載，系爭

決議只有25人同意，並未過半數。故依上開說明，系爭決　

議因同意人數並未過半數，並未有符合過半數之決議成立要

件存在，自屬不成立，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

屬有據，為為理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其餘

備位之訴，因先位之訴已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再予審酌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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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並已敘明。

七、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原告及參加人之其餘主張、

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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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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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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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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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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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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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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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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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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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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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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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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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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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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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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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0號
原      告  葉錦秀  
兼訴訟代理  
人          黃三文  
被      告  心情故事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雄飛  
參  加  人  陳榮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心情故事大樓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中之除去原告黃三文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葉錦秀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共88人）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黃三文為葉錦秀之配偶，原告2人均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之住戶。原告黃三文以住戶身份登記參選心情大樓民國113年度管理委員會之委員選舉，心情大樓亦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晚上7時在心情大樓一樓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出席人數共67人，由主任委員即被告之參加人陳榮珠擔任主席，開會後做成多項決議，而於其中之決議「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做成除去原告黃三文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決議有下列不成立、無效、得撤銷之情形：
㈠、依心情大樓住戶章程及住戶公約（下稱住戶規約）第9條第8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之規定，決議必須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始能成立，而系爭決議之67名出席人數中只有其中之25人同意，是系爭決議自不成立。  
㈡、又依心情大樓住戶規約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只要是心情大樓之住戶（不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均得擔任管理委員之委員。系爭決議亦因違反住戶規定章程之明文規定而屬無效。
㈢、另系爭決議亦違反住戶規定第6條及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3款、第29條第5項之規定，原告亦得訴請撤銷等語。
㈣、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⒈先位聲明：系爭決議不成立。應予撤銷。⒉備位聲明：系爭決議 無效。⒊再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參加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以：㈠原告已另案以參加人召開之系爭決議違法，已侵害其權利為由，對參加人提起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故參加人法律上有利害關係，有參加利益，得為參加人。㈡系爭決議是於112年12月14日做成，而被告是迄今始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已逾十個月之久，顯已逾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三個月除斥期間，是以原告訴請撤銷之請求應予駁回等語置辯。
五、本院論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系爭決議是否有效影響原告及所有住戶之權利，故系爭決議是否時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即屬不明而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依前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益，核先予敘明。
㈡、次按，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之成立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決議召開或有決議成立之情形而言。因必須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決議存在，始有探究決議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事由之必要，故決議不成立應為決議瑕疵之獨立類型，當事人如就決議是否成立有爭執，以決議不成立為理由，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之訴，應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心情大樓住戶規約（卷一第29頁以下）第9條第8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心情大樓系爭區權人會議欲成立系爭決議，自必須有67名出席人數過半數即34人（67÷2＝34）之同意，始得成立。然查，依心情大樓系爭決議之會議記錄（卷一第19頁）所載，系爭決議只有25人同意，並未過半數。故依上開說明，系爭決　議因同意人數並未過半數，並未有符合過半數之決議成立要件存在，自屬不成立，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有據，為為理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其餘備位之訴，因先位之訴已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並已敘明。
七、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原告及參加人之其餘主張、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0號
原      告  葉錦秀  
兼訴訟代理  
人          黃三文  
被      告  心情故事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雄飛  
參  加  人  陳榮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事件，本院民國
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心情故事大樓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中之除去原告黃三
文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葉錦秀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區
    分所有權人共88人）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黃三文為葉錦秀
    之配偶，原告2人均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之住
    戶。原告黃三文以住戶身份登記參選心情大樓民國113年度
    管理委員會之委員選舉，心情大樓亦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
    晚上7時在心情大樓一樓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
    區權人會議），出席人數共67人，由主任委員即被告之參加
    人陳榮珠擔任主席，開會後做成多項決議，而於其中之決議
    「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做成除去原告黃三文
    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決議有下列
    不成立、無效、得撤銷之情形：
㈠、依心情大樓住戶章程及住戶公約（下稱住戶規約）第9條第8
    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
    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
    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
    出席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之規定，決議必須
    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始能成立，而系爭決議之67名出席
    人數中只有其中之25人同意，是系爭決議自不成立。  
㈡、又依心情大樓住戶規約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只要是心情大樓
    之住戶（不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均得擔任管理委員之委
    員。系爭決議亦因違反住戶規定章程之明文規定而屬無效。
㈢、另系爭決議亦違反住戶規定第6條及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3款、第29條第5項之規定，原告
    亦得訴請撤銷等語。
㈣、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⒈先位聲
    明：系爭決議不成立。應予撤銷。⒉備位聲明：系爭決議 無
    效。⒊再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四、參加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以：㈠原告已另
    案以參加人召開之系爭決議違法，已侵害其權利為由，對參
    加人提起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故參加人法律上有利害關係，
    有參加利益，得為參加人。㈡系爭決議是於112年12月14日做
    成，而被告是迄今始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已逾十個月之久，
    顯已逾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三個月除斥期間，是以
    原告訴請撤銷之請求應予駁回等語置辯。
五、本院論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
    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系爭大樓之區
    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系爭決議是否有效影響原告及所有住戶
    之權利，故系爭決議是否時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即屬不明
    而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
    依前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益，核先予敘明
    。
㈡、次按，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之成立過程觀之，顯然
    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決議召開或有決議成立之情
    形而言。因必須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決議存在，始有探究決
    議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事由之必要，故決議不成立應為決議
    瑕疵之獨立類型，當事人如就決議是否成立有爭執，以決議
    不成立為理由，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之訴，應非法所不許（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
    ，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
    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區分
    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心情大樓住戶規約（卷一
    第29頁以下）第9條第8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心情大樓
    系爭區權人會議欲成立系爭決議，自必須有67名出席人數過
    半數即34人（67÷2＝34）之同意，始得成立。然查，依心情
    大樓系爭決議之會議記錄（卷一第19頁）所載，系爭決議只
    有25人同意，並未過半數。故依上開說明，系爭決　議因同
    意人數並未過半數，並未有符合過半數之決議成立要件存在
    ，自屬不成立，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有據
    ，為為理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其餘
    備位之訴，因先位之訴已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再予審酌之必
    要，並已敘明。
七、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原告及參加人之其餘主張、
    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0號
原      告  葉錦秀  
兼訴訟代理  
人          黃三文  
被      告  心情故事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雄飛  
參  加  人  陳榮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心情故事大樓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中之除去原告黃三文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葉錦秀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共88人）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黃三文為葉錦秀之配偶，原告2人均為心情故事大樓（下稱心情大樓）之住戶。原告黃三文以住戶身份登記參選心情大樓民國113年度管理委員會之委員選舉，心情大樓亦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晚上7時在心情大樓一樓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出席人數共67人，由主任委員即被告之參加人陳榮珠擔任主席，開會後做成多項決議，而於其中之決議「八、討論事項及決議」之編號第6項做成除去原告黃三文參選委員資格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決議有下列不成立、無效、得撤銷之情形：
㈠、依心情大樓住戶章程及住戶公約（下稱住戶規約）第9條第8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之規定，決議必須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始能成立，而系爭決議之67名出席人數中只有其中之25人同意，是系爭決議自不成立。  
㈡、又依心情大樓住戶規約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只要是心情大樓之住戶（不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均得擔任管理委員之委員。系爭決議亦因違反住戶規定章程之明文規定而屬無效。
㈢、另系爭決議亦違反住戶規定第6條及第11條第3項之規定，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3款、第29條第5項之規定，原告亦得訴請撤銷等語。
㈣、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⒈先位聲明：系爭決議不成立。應予撤銷。⒉備位聲明：系爭決議 無效。⒊再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參加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以：㈠原告已另案以參加人召開之系爭決議違法，已侵害其權利為由，對參加人提起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故參加人法律上有利害關係，有參加利益，得為參加人。㈡系爭決議是於112年12月14日做成，而被告是迄今始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已逾十個月之久，顯已逾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三個月除斥期間，是以原告訴請撤銷之請求應予駁回等語置辯。
五、本院論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為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系爭決議是否有效影響原告及所有住戶之權利，故系爭決議是否時不成立、無效或得撤銷即屬不明而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依前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益，核先予敘明。
㈡、次按，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之成立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決議召開或有決議成立之情形而言。因必須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決議存在，始有探究決議是否有無效或得撤銷事由之必要，故決議不成立應為決議瑕疵之獨立類型，當事人如就決議是否成立有爭執，以決議不成立為理由，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之訴，應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之同意行之。」，心情大樓住戶規約（卷一第29頁以下）第9條第8項亦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心情大樓系爭區權人會議欲成立系爭決議，自必須有67名出席人數過半數即34人（67÷2＝34）之同意，始得成立。然查，依心情大樓系爭決議之會議記錄（卷一第19頁）所載，系爭決議只有25人同意，並未過半數。故依上開說明，系爭決　議因同意人數並未過半數，並未有符合過半數之決議成立要件存在，自屬不成立，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有據，為為理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其餘備位之訴，因先位之訴已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並已敘明。
七、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原告及參加人之其餘主張、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